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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目標

保護
海洋生態環境

保育
海洋生物多樣性

協調
促進海洋保護區

海洋保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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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保障
海洋保育法

海洋庇護區兼容永續利用

弱勢族群豁免 信賴保護原則

審議會決策

多元決策
(機關、專家、原住民、漁民及民間團體等；非官方代表≧1/2)

否決權
(原住民及漁民團體代表≧1/3； 1/2出席、出席委員超過2/3才能決議)

首次誤入不罰
尊重原民文化

§8

§21 §22 §29

§10-13

3



6大權限
海洋保育法

認定海洋有效保育區（OECMs）

擬訂政策方針整合海洋保護區

劃定海洋庇護區

公告禁限制事項

調查及實施保育措施

派遣觀察員蒐集資料

海洋保護區
MPAs

海洋有效保育區
OECMs

§6

§7

§8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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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監督途徑海洋保育法

吹哨者條款 公民訴訟機制§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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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箭齊發護大海
海洋保育法

第一支箭 強化統合

第二支箭 資源挹注

第三支箭 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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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統合
海洋保育法

落實長期有效且具管理的海洋保護區域

跨部會通力合作

海洋保護區有效管理

會同護海機關共同擬訂
海洋保護區政策目標
海洋保護區之檢討及成效評估
海洋保護區之監測
海洋保護區之規劃及管理
海洋保護區之分類及分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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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統合
認定海洋OECM

海洋保育法

２

（少數優先將OECM入法的國家）

潛在海洋有效保育區
(Potential Marine OECMs)

海洋有效保育區
(Marine OECMs)

OECM：海洋保護區以外，海洋其他有效保育措施之區域

其他
區域

有效
保育

明確
範圍 OECM

管理
措施

具獨特性或稀有性自然資源

對物種之生活史階段具特殊重要性

遭受威脅、瀕危或衰退物種之重要棲地

易受損性、相對脆弱性、敏感性或復原緩慢

具相對高生物多樣性、生物生產力

保持相對自然原始之狀態

具高含量碳匯功能之海洋或沿岸生態系統

具重要生態網絡中被低估之自然生態系

具重要生態連通作用

存有範圍受限之重要種群或生態系統

具物種及生態系統之氣候避難功能

具保護生物多樣性功能

其他區域：海洋保護區以外之區域

管理措施：管理措施可實現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價值

明確範圍：有明確地理定義之海域或與其毗連之陸域

有效保育：對重要生物多樣性（註）現地保育具長期且持續有效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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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挹注
海洋保育法

臺灣海域生態守護計畫 院臺交字第1131007258號函

114-119年總經費 24 億 1,160萬元，六項策略，十六個子項目 (海委會、農業部)

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

保護區網絡運作

推動生態熱點/潛力點保護

1. 海洋保護區域

海洋關注物種監測及保育等級評估

海洋野生動物保育計畫

水下噪音監測

2. 生物多樣性維護

海洋生態系維護與復育

藍碳生態系調查監測

3.海洋生態系保育與復育

海域生態調查

海域自然地景之調查、評估與經營管理

重要海域開發案件生態調查及監測

4. 海洋生態環境監測

友善釣魚行動

垂釣魚種資源監測

海洋生態旅遊

5. 資源永續利用

推展全民海洋保育教育

在地守護量能

6. 自然與人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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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
海洋保育法

保護區在地守護

１
在地守護力量

71個保護區有44個巡守隊

未來希望所有保護區全面守護

108年
114年

4個
58個

高達102個不同團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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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協力 推動海洋保育ESG

海洋保育法

114.3.31 海洋保育行動方案納入「第 12 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參考範例」

「上市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新增生物多樣性條文，引導重視自
然資源衝擊，積極採取保育行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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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護區全面充實在地守護

政府持續資源挹注

擴大ESG媒合對象

推動用海單位、國營事業優先引領投入OECM

以科學為基礎，維持生物多樣性，劃定海洋庇護區

結語

海洋保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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